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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」，並於營業稅法第七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應於開始營業前，向該

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……」，故凡從事藥商業務者，均須辦理藥商

登記與營業登記，始符立法本意。

又藥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藥師業務，計有藥品販賣、調劑、

鑑定、藥品製造之監製等七種，如藥師僅從事藥品調劑工作，事屬專

門職業範圍，僅須辦理藥師登記即可；倘藥師專營或兼營藥品販賣，則

係經營藥商業務，具有營利性質，縱屬藥師之業務範圍，已為藥師之登

記，仍難排除藥物藥商管理法及營業稅法之適用，應辦理藥商登記與營

業登記，方符管理藥商之本旨。

綜上說明，足見行政院衛生署於六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發布之衛署

藥字第二八六四○三號函所稱：「藥師開設藥局從事調劑外，依現行法

規仍得經營藥品之零售、批發、及輸入、輸出等業務，其經營之業務，

如與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藥品販賣業務無殊，自應辦理藥商登記及營

利事業登記」之命令，旨在依法管理藥商、健全藥政。藥師從事藥品販

賣業務，只須申報有關登記，即可開業，對其工作權尚無影響，與憲法

第十五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二號解釋（73.12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法院命補繳裁判費，係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，依民事訴訟

法第四百八十三條規定不得抗告之判例，乃在避免訴訟程序進行之延

滯，無礙人民訴訟權之適當行使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有提起訴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法審

判之義務，前經本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四號、第一六○號解釋理

由書釋明在案。訴訟權之行使，必須循法定程序為之，民事訴訟法第四

百八十三條規定：「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，除別有規定外，不得

抗告」，乃在簡化程序，避免延滯。此種裁定，如牽涉終結本案之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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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於對該裁判聲明不服時，參照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八條規定，可

並受上級法院之裁判，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最高法院二十九年抗

字第一二七號判例，雖認為不得抗告，但法院如以未繳裁判費，認原告

起訴不合法，為駁回其訴之裁定，原告以裁判費數額有爭執為抗告理由

時，抗告法院仍須就該項事實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當否一併審究，於

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並無影響。從而法院命補繳裁判費，係訴訟程序進

行中所為之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三條規定不得抗告之上開

判例，乃在避免訴訟程序進行之延滯，無礙人民訴訟權之適當行使，

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（74.2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判例，除一部分業經本院釋字

第一八五號解釋為不應再予援用外，其餘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並無牴觸；

至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：「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對聲

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力」，於聲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

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，亦可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，法律與憲

法牴觸者無效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，乃指法律之內容與憲法

牴觸，命令之內容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而言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

律或命令，具有上述情事者，即屬適用法規錯誤或審判違背法令，如發

生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經人民聲請本院解釋認與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

裁判者，得於解釋公布後，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，經本院釋字第一七七

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。

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判例謂：「行政訴訟法第二十

四條規定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

對於本院判決，固得提起再審之訴，惟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




